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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

1 概述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有关规定，我公司在《山

东鲁兴畜牧养殖有限公司高标准智能化畜禽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评价工作期

间，进行了公示，现对公示的内容、时间、方式等内容以及是否符合《办法》中的要求

进行说明。

山东鲁兴畜牧养殖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4 年，所属行业为畜牧业，经营范围包含：

许可项目：牲畜饲养；家禽饲养；活禽销售。项目所在区域内不涉及国家公园、自然保

护区、世界自然遗产、重要生境、自然公园、生态保护红线区等生态敏感区。项目占地

面积为 85965m2。

本次公众参与的目的主要是使山东鲁兴畜牧养殖有限公司高标准智能化畜禽养殖

项目能被评价范围内的公众所了解，同时把公众对项目的态度、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回

建设单位，促使项目的规划、建设更完善合理，从而更大限度地发挥项目的综合和长远

效益，促进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根据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 年第 48 号《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

套文件的公告》要求，建设单位组织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编制完成了《山东

鲁兴畜牧养殖有限公司高标准智能化畜禽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办法》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

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公开

有关项目信息和环评工作信息。

建设单位确定承担环评工作的机构后 7 日内，进行了第一次环境信息公示。第一

次环境信息公示中向公众介绍了建设单位的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环境

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

等内容。公示内容见附件 1。

2.2 公开方式及时间

本项目接受委托后，采用网络平台进行公示，2025 年 7 月 15 日在环评互联网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3?id=50715FvzAX）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公示截图见



附件 2。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第一次公示期间，我公司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表。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在报告书初稿编制完成后，山东鲁兴畜牧养殖有限公司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公示。

公告内容主要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

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示内容详见附件 3。

3.2 公示方式

3.2.1网络公示

山 东 鲁 兴 畜 牧 养 殖 有 限 公 司 于 2025 年 8 月 19 日 在 环 评 互 联 网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3?id=50819I6E8f）对环境影响报告征求稿进行了网

上公示。截图见附件 4。

3.2.2报纸公示

山东鲁兴畜牧养殖有限公司于 2025年 8月 21日和 8月 22日在山东工人报进行了

登报公开。截图见附件 5。

3.2.3张贴公告

山东鲁兴畜牧养殖有限公司在厂址附近的大桑树村、后路堂村、后哨村、西吕村贴

了公告。公示图片见附件 6。

3.3查阅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报告放置在我公司厂区办公室内，在公示的 10

个工作日内，无人来我单位查阅纸质版本报告。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我公司未收到建议反馈表。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项目在公示和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表。

4.2 公众意见采纳和未采纳情况



公示期间我单位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

5 其他

《山东鲁兴畜牧养殖有限公司高标准智能化畜禽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山东鲁兴畜牧养殖有限公司高标准智能化畜禽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的纸质版均存放于山东鲁兴畜牧养殖有限公司传达室，供公众查阅。

查阅时间：工作日上午 09：00～12:00，下午 14：00～17:00。



附件 1

山东鲁兴畜牧养殖有限公司高标准智能化畜禽养殖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现将环境影响

评价工作的相关信息公示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山东鲁兴畜牧养殖有限公司高标准智能化畜禽养殖项目

建设单位：山东鲁兴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聊城市东昌府区斗虎屯镇后哨村西北 600米

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建设地点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斗虎屯镇后哨村西北 600米。

新建设高标准智能化 24 栋养殖大棚，总占地面积 85965m2，总建筑面积 39776m2。购

置自动化养殖上料设备 24 套，自动化温控设备 24 套，全自动清粪传送系统 384条，天

然气锅炉 2 台，建成后年出栏肉鸡 1200 万羽。主要耗能为电、天然气，年用电量 450

万千瓦时，年用天然气量 40 万 m3。建设工期 10 个月，资金来源全部为自有资金。土

地性质为设施农用地，符合斗虎屯镇国土空间规划，已经斗虎屯镇镇政府同意建设，符

合产业政策。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山东鲁兴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联 系 人：王总

联系电话：15275679876

邮 箱：15275679876@163.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

评价单位：山东省聊泰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 众 意 见 表 可 至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生 态 环 境 部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下载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进行填写。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供意见：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1）通过 E-mail方式；

（2）直接打电话的方式；

（3）写信的方式。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

评价相关的意见。

山东鲁兴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2025年 7月 15日



附件 2



附件 3

山东鲁兴畜牧养殖有限公司高标准智能化畜禽养殖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山东鲁兴畜牧养殖有限公司高标准智能化畜禽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目前已基

本编制完成，即将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的有关规定，需向公众公开其有关环境保护信息，接受社会

公众的监督。现将本项目的有关情况向公众公告如下：

拟建项目第一次环评公示期间并未收到公众对拟建项目提出的问题和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 1 ） 自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 公 众 可 至 网 站

https://pan.baidu.com/s/1-ciwq80R0kMxa_gMt8OSlA，提取码：5wo4）下载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并查阅。

（2）公众可以在公告发布后以电话或者信件的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索取查

阅纸质报告书。查阅期限为环境信息公开后 10个工作日内。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项目周边 5公里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及对本项目关心的相关公民和

专家。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自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 公 众 可 至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生 态 环 境 部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下载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索引号 000014672/2018-03161）进行填写。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途径

公众可在公告发布日起 10个工作日内进行公众意见的反馈，具体可以采用电话、邮

件以及书信的方式提出意见。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5年 8月 19日至 2025年 9月 2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附件 4



附件 5





附件 6

大桑树村 后哨村

西吕村 后路堂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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